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延川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延川县通则式村庄规划编制采购需求文件
一、采购项目基本信息
1、项目名称：延川县自然资源局关于延川县通则式村庄规划编制采购项目
2、采购单位：延川县自然资源局
3、采购预算：本项目采购预算为人民币2,115,000.00元（大写：贰佰壹拾壹万伍仟元），资金来源为财政资金，资金已落实，采购过程中不得超预算采购。
4、采购方式：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购法》《政府采购需求管理办法》等相关规定，结合项目实际情况，采用公开招标方式采购（需符合政府采购相关政策要求）。
二、项目背景
为深入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重大部署，推进“多规合一”落地见效，优化本乡镇国土空间布局、生产力布局、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布局，助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振兴发展，结合各村行政区划、功能定位、产业类型、地貌特征，拟启动本次“通则式”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工作。本次“通则式”规划技术管理规定，是对本行政区域开发保护作出的具体安排，侧重实施性，为各类开发保护建设活动提供基本依据。
1、项目范围：延川县95个村行政辖区范围。具体涵盖老庄河村、东圪塔村、杜木塬村、樊家沟村、封家湾村、高家坪村、郝家河村、吕家河、马家沟村、马家坪村、坡石河村、乔家河、驮家岔村、依洛河村、张家屯村；刘家沟、邀家河村、张家河、磨义沟、樊家川村；贺家河村、大张村、鸭巷村、杨家坪村、齐家圪塔村、刘家圪塔村、王家沟村、张家河村；南河村、眼头塬村、芦则洼村、杨家圪塔村、都家河村、贺土坪村、西沟河村、梁家岔村、虎白山村、白家硷村、慕家崾村、东洼村、高家畔村、石克村、杨家坪村、杏山村、马家坪村；李家河村、郝家千村、伏寺村、石佛村、冯家塬村、呼家塬村、桑洼村、贺家河村、东村、达连沟村、孙家山村、陈家河村、贯头村、古寺村、崾头村、冯家崖村、延水关村拓家川、善佛村、西沟村、上张家河村、去头村、上佛崾村、干家河村、普则塬村、梁家塬村；温家塬村、西塬村、巨木塬村、岭上村、李家圪塔村、滩则村、龙耳则村、枣洼村、樊家洼村；李家沟村、下樊家沟村、崖窑村、高家屯村、源流湾村、寒砂石村、麻则沟村、同家崖村、鲍家河村、丰柏胜村、刘家渠村、王家屯村、冯家坪村、黄家疙塔、贺家渠村等村。
2、编制依据：
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城乡规划法》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》等相关法律法规；
中共中央、国务院《关于建立国土空间规划体系并监督实施的若干意见》及国家、省、市、县关于国土空间规划编制的相关政策文件；陕西省乡村地区“通则式”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要点。
县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相关专项规划及乡镇行政区划和村级建制调整改革相关工作要求；
涉及乡镇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、乡村振兴规划等相关规划；
国家、省、市现行的国土空间规划编制技术标准、规范及指南；
采购单位提供的村庄地形地貌、人口、土地利用、产业发展、基础设施等相关基础资料。
三、项目概述
1、总体要求
落实有关延川县国土空间总体规划、殡葬专项规划、十四五规划、十五五规划、全域旅游规划及其他上位相关规划要求的基础上，协调各类空间、用地矛盾，以目标为导向、以问题为核心，开展“通则式”规划技术管理规定编制，形成可实施的“一张蓝图”，为未来村庄发展奠定基础。规划成果包括编制说明、图册和数据库，各类成果要实现图、数、库、文本、实地一致的要求。规划成果包括编制说明、图册和数据库，各类成果要实现图、数、库一致的要求。
2、规划目的
为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及中央一号文件要求，针对乡村地区（尤其是城镇开发边界外、未编制详细规划或规划已不适用的区域）存在的规划管理空白问题，通过制定“通则式”规定，实现规划管理全覆盖，保障乡村建设有序进行，促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。
3、规划范围与期限
范围：村域范围。
期限：2021-2035年。
4、核心内容
规划基础：对村庄发展现状包括现状特征进行全面分析，树立明确现状发展存在问题。结合上位发展要求及发展实际，提出村庄发展定位、类型及规划目标。
底线管控：严格落实耕地和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、生态保护红线、村庄建设边界、历史文化保护范围县、 灾害风险方控线等国土空间底线要求。
规划管控：明确村庄建设用地规模、新增宅基地面积控制、建筑限高、建筑目的、后退道路线率等量化指标，确保村民建房合法合规。同时对农村公益设施发展、农村产业发展、国土综合整治和生态修复、乡村风貌管控提出具体要求。
地块图则编制：对新增集体建设用地，出具村庄规划图则，明确地块编号、分类代码、地块范围、用地性质、建设指标等，作为规划许可依据。
四、成果要求
本次规划成果以乡镇为单位分别形成，需符合国家、省、市相关技术标准及数据汇交要求，分为纸质成果和电子成果，具体要求如下：
1、纸质成果
文本成果：包括规划文本、公众参与材料、意见及回复等），采用A3规格装订，一式拾份（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份数）。
图件成果：包括村域国土空间规划图、村庄建设用地管控图等必备图件及可选图件，采用A3规格彩色打印装订，一式拾份（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份数）。
2、电子成果
文本成果：采用PDF格式，清晰可编辑，提交电子文档1份。
图件成果：采用JPG（高清）、CAD格式，提交电子文档1份，确保图形清晰、坐标准确。
表格成果：采用XLS格式，符合乡镇级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成果数据汇交要求，提交电子文档1份。
矢量数据库成果：采用GDB格式，按照乡村地区通则式技术管理数据库标准和数据汇交要求同步建设、同步报批，提供电子光盘1份（含数据库及全部电子成果）。
所有成果需通过上级自然资源主管部门审查备案，供应商需配合采购单位完成成果报批、修改完善等相关工作，直至成果通过最终审查备案。
五、专业资格要求
供应商须具备城乡规划或国土空间规划相关专业乙级及以上资质（包含乙级），项目负责人须具备相关专业高级职称；
六、服务要求
1、服务期限
自合同签订生效之日起120日历天内完成全部规划编制工作并提交成果（不含报批时间）；若因上位规划调整、不可抗力等因素影响工期，由双方协商确定延期事宜。中标人需依据采购人确定的编制时序分批次开展编制工作，并同步提交符合要求的成果报省自然资源厅备案（若有）。
2、服务流程及要求
调研阶段：供应商需在合同签订后30日历天内，完成本乡镇全域现状调研，收集相关基础资料，召开调研座谈会，广泛征求乡镇政府、村（社区）、相关部门及群众意见，形成调研工作报告提交采购单位审核。
编制阶段：根据调研结果、采购需求及相关依据，开展规划编制工作，形成规划草案，提交采购单位初审；根据初审意见修改完善后，形成规划送审稿，配合采购单位组织专家评审、公众公示等相关工作。
修改完善及报批阶段：根据专家评审意见、公众反馈意见及上级主管部门要求，对规划送审稿进行修改完善，形成规划终审稿，配合采购单位完成成果报批、备案等相关工作，直至成果通过最终审查备案。
售后服务：规划成果交付后，供应商需提供至少2年的免费技术咨询服务，及时解答采购单位及相关部门在规划实施过程中遇到的问题；若因政策调整、上位规划变更等原因需要对规划成果进行小幅修改，供应商需免费提供修改服务（重大修改除外，双方另行协商）。
3、保密要求
供应商在服务过程中接触到的采购单位提供的基础资料、规划成果及相关涉密信息，需严格保密，不得泄露给任何第三方；合同终止后，需将所有涉密资料返还采购单位，不得留存备份，若发生泄密情况，供应商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和经济赔偿责任。
七、评审标准
本次评审采用综合性评审方法，评审因素按照采购需求和与实现项目目标相关的其他因素确定，总分100分，具体评审标准如下（略）：
八、合同条款及付款方式
1、合同签订
中标人在收到中标通知书后30日内，与采购单位签订采购合同，合同条款需符合本采购需求文件要求，不得擅自变更核心条款；若中标人未按规定时间签订合同，采购单位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。
2、付款方式
本项目付款方式按以下阶段支付（可根据实际需求调整）：
合同签订生效后，采购单位按程序支付中标人合同总金额的30%作为预付款；
规划方案通过市（县）人民政府审批同意后，采购单位按程序支付中标人合同总金额的40%；
规划设计成果经省自然资源厅（或上级相关主管部门）备案审查通过后，采购单位一次性支付剩余30%合同款项；
付款时，中标人需提供合法有效的发票，否则采购单位有权顺延付款。
3、违约责任
中标人未按合同约定的期限提交规划成果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合同总金额的0.5‰支付违约金；逾期超过30天，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，中标人需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并承担合同总金额20%的违约金。
规划成果未通过上级主管部门审查备案，中标人需在规定期限内修改完善，直至通过审查，若多次修改仍无法通过，采购单位有权解除合同，中标人需退还已支付的全部款项，并承担相应的经济损失。
采购单位未按合同约定支付款项，每逾期一天，按应付未付金额的0.5‰支付违约金。
九、其他要求
供应商需在投标文件中明确承诺，严格按照本采购需求文件、相关法律法规及技术标准开展规划编制工作，确保成果质量，配合采购单位完成各项工作。
规划编制过程中，供应商需主动与采购单位、村（社区）、相关部门沟通对接，及时反馈工作进展，听取各方意见，确保规划成果符合当地实际需求。
本采购需求文件未尽事宜，由采购单位与中标人在合同中另行约定。
本采购需求文件由自然资源局负责解释。

采购单位（盖章）：延川县自然资源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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